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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泰兴市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项目总投资规模约为 125,933.41 万元，项目实际总投

资金额以经政府方和项目公司共同审核确认的审计机构结果为准。泰兴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拟为 25,214.32 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 16,389.31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65%。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项目建设期间可能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建

设工期延误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可能存在政府付费回收不及时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从事泰兴市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程 PPP 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与政府方出资代表泰兴市民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民生集团”）、江苏中和永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永

泰”）在泰兴市设立合资公司（下称“泰兴项目公司”），从事泰兴市镇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下称“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本项目总

投资规模约为 125,933.41 万元，项目实际总投资金额以经政府方和项目公司共



同审核确认的审计机构结果为准。泰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25,214.32 万元，

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 16,389.3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泰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泰兴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本项目政府实施

机构，住所：泰兴市曾涛路 162 号。 

（二）泰兴市民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泰兴市人民政府为本项目实施

而授权的政府出资机构。 

（三）江苏中和永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江苏永泰为惠生工程（中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项目工程建设。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宏亮 

注册资本：12,08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住    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东吉大道 1 号 12 号楼 1 楼（江宁开发区）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

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施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土石方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桥梁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施工。（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江苏永泰为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

为 10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名称：泰兴博惠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214.32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兴市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经营范围：从事泰兴市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

营、维护及管理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最终以登记管理机构注册的经营范围为准）。 

出资比例：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 16,389.3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江苏

永泰以货币认缴出资 6,303.5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民生集团以货币认缴出

资 2,521.43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项目责任分工：博天环境总体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运营，江苏永泰负责

股权范围内的投融资、建设事宜。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泰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与博天环境（乙方）、江苏永泰（乙

方）拟签属《泰兴市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合同》（以下称“本合同”），

本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12 集镇建成区范围（含 35 个镇中村）污水管网建设、14 个集镇副中心（含

18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和 141 个行政村庄台的生活污水治理（包括正在试

点实施的 22 个行政村村庄），改造不达标化粪池约 1.43 万个。实施范围覆盖美

丽宜居乡村、特色田园乡村、水源保护区 1km 范围内的行政村，国控、省控考

核和清水通道沿线的庄台。 

2、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规模约为 125,933.41 万元，项目实际总投资金额

以经政府方和项目公司共同审核确认的审计机构结果为准。 

3、合作模式及合作期限： 

本项目采用 ROT（改建-运营-移交）的模式运作，项目合作期 20 年，其中

建设期 2 年。 



4、回报机制：本项目回报机制采用 “可行性缺口补助”的支付方式。甲方根

据预算管理要求，将项目合同中约定的政府跨年度财政支出责任纳入中期财政规

划。 

5、超额收益分配：超额收益是指项目当年不需要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时，

可行性缺口补助公式计算出的负值的绝对值。 

若超额收益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5%（包含 5%），则民生集团与乙方按 4:6 的

比例分配；超额收益大于项目总投资的 5%且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10%（包含 10%）

时，则民生集团与乙方按 5:5 的比例分配；超额收益大于项目总投资的 10%时，

则民生集团与乙方按 6:4 的比例分配。 

6、合同生效：本合同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民生集团（甲方）与公司（乙方）、江苏永泰（丙方）拟签署《股东

协议》、《项目公司章程》，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注册资本：25,214.32 万元人民币。 

2、出资比例：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 16,389.3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江

苏永泰以货币认缴出资 6,303.5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民生集团以货币认缴

出资 2,521.43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3、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名、副董事长1 名。其中董

事长由博天环境提名，副董事长由民生集团提名，经董事会过半数选举产生。其

余 3 名董事，博天环境、江苏永泰各委派 1 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董事 1

名，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4、监事会：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立监事 1 名，由民生集团委派。 

5、经营管理机构：项目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2 名。总经理由博天环境提名，副总经理由甲丙双方各提名 1 人，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项目公司设财务总监 1 名，由博天环境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已纳入财政部PPP项目管理库，如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在江苏省拓展

城市与乡镇水环境业务起到一定的项目示范作用，为公司后续赢取江苏省其他同



类项目奠定良好基础，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项目建设期间可能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项目运营

期间可能存在政府付费回收不及时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6 日 


